
宁波一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

导意见》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 本着审慎、

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

发表的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 2023 年半年度当期及累计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

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

保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号——业务办理： 

4.1 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宜》、《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对公司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

真的了 解和查验，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的对外担保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号——上市公司资

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及

有关内控制度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审议程序，规范对外担保行为，报告期内的担

保事项主要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单位间提供的担保，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

其他关联方、 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况。公司能审慎对待和严格

控制对外担保产生的债务风险，担保风险可控，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对外担保情

况符合有关规定， 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并能按照相关法规规定认真履行对

外担保情况的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 

二、关于 2023年半年度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

明及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

保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号——业务办理： 

4.1 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宜》、《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

占用公司资金情况进行了认真的核查，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也 

不存在以前期间发生但延续到报告期的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

金的情况。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资金往来能够严格遵守《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的规定，不存在与

相关法律、法规相违背的情形。 

三、关于 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独立意见  

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我们对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 

核查，我们审阅了公司董事会出具的《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  

我们认为：公司编制的《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等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因此，我们同意公司编

制的《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四、《关于 2023 年上半年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与核销资产的议案》的独立意

见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事项，遵循了财务会计要求的谨慎性

原则，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可靠、准确的会计信息，保证公司规范运

作，公允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我

们一致同意该议案。 

 

独立董事:  郑成福    金浪    吕延涛  

 

 

                                               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